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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自愿披露公司四个牌号隐身材料产品进入应用重要节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某单位通知，公司四个牌号隐身材料产品达到重要应用节点，进入小批试生产阶段，公司将积极配合主机承制单位，做好军品配套生产供应。

本项目的进展可能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跟踪有关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25 日

第证券代码：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23-058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投资
上海市徐汇区龙华街道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海集

团上海市徐汇区龙华街道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议案》，同意下属子公司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海外发展，00688.HK） 投资上海市徐汇区龙华街道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以下简称本项
目）。 近日，中国海外发展下属子公司中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企业发展）与上海龙
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龙华建设）组建联合体,已获取本项目 6宗土地的使用权。

本项目位于上海市徐汇区，总占地面积约 13.5万平方米，总计容面积约 67.3 万平方米，规划用途

包括商品住宅、商业、办公、科研设计、租赁住房等，出让地价款 240.16亿元。本项目开发建设周期预计
5年，中海企业发展和上海龙华建设将按照 85%:15%的股权比例成立项目公司合作开发本项目。

本项目地处上海市徐汇区核心地段，规划能级高，发展潜力大，符合公司投资优选方向。 中国海外
发展参与本项目投资开发建设，有利于加强公司在不动产开发及城市运营方面的战略布局，进一步提
升公司在上海区域市场的影响力、引领力及品牌号召力。

本项目是公司在当前市场状况下，结合实际并充分考虑了风险因素的基础上进行的投资决策，项
目开发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受宏观政策、项目开发周期、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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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因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终止以及部分激励

对象离职，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芳源股份”）需要回购注销 106 名
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1,433,000股。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1,433,000股 1,433,000股 2023年 10月 27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2023年 8月 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终止实施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及作废第二类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8月 4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终止实施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第
一类限制性股票及作废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2）。

2、2023年 8月 21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及作废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3年 8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66）。

3、公司已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就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的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
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 自 2023 年 8 月 22
日起 45日内，公司未接到相关债权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申报。

二、本次回购注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及价格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或《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鉴于本激励计划终止以及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公司需回购注销 106 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1,433,000 股。 本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15.27 元/
股，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涉及 106名激励对象， 合计拟回购注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1,433,000

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激励计划（草案）》授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剩余数量为 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回购股份专用账户， 并向其申请办

理前述 1,433,000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公司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将于 2023年 10月 27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等相关事宜。
三、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变更为 510,173,053 股。 股本结构变动如

下：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数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4,937,000 24.42% -1,433,000 123,504,000 24.21%
无限售条件股份 386,669,053 75.58% 386,669,053 75.79%
合计 511,606,053 100.00% -1,433,000 510,173,053 100.00%

注 1： 上述变动前的股本结构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2023
年 9 月 30日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填列；

注 2：以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
条件。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
形。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核心团
队的稳定性。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未收到激励对象就回购注销事宜提出异
议的文件。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
1．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终止计划并回购注销及作废限制性股票除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以及芳源股份需按照《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办理股份注销手续及减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外，芳源股份已履
行本次终止计划并回购注销及作废限制性股票于现阶段应当履行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
及《激励计划》的规定。

2．本次终止计划并回购注销及作废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价格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及《激励计
划》的规定，不存在明显损害芳源股份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25 日

制作 王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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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上海汽车空调配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汽

配”、“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8,433.5000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1850 号文
同意注册。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
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战略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为 8,433.5000 万股，发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本次公开发行
后公司总股本为 33,733.5000�万股。

网上网下回拨机 制 启动 前 ， 网 下 发 行 数 量 为
5,060.1000�万股， 占发行数量的 60.00%； 网上发行数量为
3,373.4000�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4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
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14.23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3 年 10 月
23 日（T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上海
汽配”A 股 3,373.4000�万股。

根据《上海汽车空调配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上海汽车空调配件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
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
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2,783.03�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
节，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4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
整数倍，即 3,373.4000�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686.7000�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2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746.8000�万股，占发行数量
的 8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7186401%。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 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14.23 元 / 股与
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
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
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 年 10 月 25 日（T+2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
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低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
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
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
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 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参
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的，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

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 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T+1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707 室进行了本次上海汽配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
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8154，6154，4154，2154，0154， 5691，0691
末“5”位数 36555
末“6”位数 699188，824188，949188，574188，449188，324188，199188，074188
末“7”位数 4319407，6319407，8319407，2319407，0319407，8735183
末“8”位数 59228061，09228061，32966682
末“9”位数 089033410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上海汽配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
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
码共有 134,936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上海汽配
A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08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上证发〔2023〕33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
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
资者管理规则》和《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
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3〕19 号））的要求，保荐人（主承

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
据上交所业务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销业务）最终收到的有
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3 年 10 月 23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648 家网下投资者
管理的 8,217�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
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15,900,9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

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
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
股数（万股)

申购量占
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获
配数量（股）

获配数量
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
比例

有限售期
配售数量
（股）

无限售期
配售数量（股） 初步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0,553,200 66.37% 12,326,059 73.08% 1,233,008 11,093,051 0.01167993%
B类投资者 5,347,700 33.63% 4,540,941 26.92% 455,932 4,085,009 0.00849139%

合计 15,900,900 100.00% 16,867,000 100.00% 1,688,940 15,178,060 -

注 1： 初步配售比例 =该类投资者初步获配总量 / 该类投资者
有效申购总量；

注 2：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
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网下初步配售无余股。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
“附表：网下申购初步配售明细”。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

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
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代行）：景忠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 8 号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5127979

发行人：上海汽车空调配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0 月 25 日

上海汽车空调配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

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冠新
材”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 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1717号）。 发
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德冠新材”，股票代码为“001378”。 本次
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招商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3,333.36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1.68元/股，全部为新
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即招商资管德冠新材员工参与主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以下简称“德冠新材员工战配资管计划”）。本次发行
的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3,333,36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106,376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3.32%。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的差额2,226,984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
数量为20,227,224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62.76%；网上发行数量为12,000,000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37.24%，网上及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5,407.88929倍，高

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向上取
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2,891,0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网上、
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7,336,224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22.76%； 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24,891,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77.24%。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383559997%，申购倍数为2,607.15405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10月23日
（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缴

款情况， 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即德冠新材员工战配资管计划。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德
冠新材员工战配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106,376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3.32%。

截至2023年10月13日（T-4日），德冠新材员工战配资管计
划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
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招商资管德冠新材员
工参与主板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106,376 35,049,991.68 12

注：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
开始计算。

保荐人（主承销商）已在2023年10月25日（T+4日）之前将超
额缴款部分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按照缴款原路径退回。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4,015,494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60,810,849.9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875,506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7,736,030.08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7,334,705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32,363,454.4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519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8,121.92
网下投资者未成功缴款的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
称 证券账户

初步获
配数量
（股）

初步获配金
额（元）

放弃
认购
股数
（股）

1
华泰证券（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华泰尊享稳
进 61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

划

0899354282 475 15,048.00 475

2 徐小敏 徐小敏 0106760519 1,044 33,073.92 1,044
合计 1,519 48,121.92 1,519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为7,334,705股，
其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736,430股， 约占网下投资
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10.040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1,519
股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其中153股的限售期为6个月，约占网

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的10.0724%。 本次网下发行共有736,583股
的限售期为6个月，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7,336,224股的10.0404%，约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2.2097%。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招商证券包销，招商

证券包销股份的数量为877,025股， 包销金额为27,784,152.00元，
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比例为2.6311%。

2023年10月25日（T+4日），招商证券将包销资金与网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
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
股份登记至招商证券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1 保荐承销费 7,603.85
2 审计及验资费 1,383.02
3 律师费 896.23
4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485.85
5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55.68

合计 10,424.63
注：1、各项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如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

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系计算中四舍五入造成；
2、发行手续费中包含了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

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0.025%。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40822、010-60840824、010-60840825

发行人：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5日


